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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中央“发动群众，上层协商”的方针，实 行 “和平改革”。

寺庙财产不动，政府代农民偿还寺庙债务；奴隶主、地主，除没收其土地外，国家 

出资购买其多余的生产资料，保留其他财产，实行赎买政策。

全县废除高利贷及调整富农债务，计折粮125万斤；清理寺庙债务折粮5.8万斤， 

政府代农民偿还一部分。

民主改革废除奴隶制、封建制度，解放娃子 30 5户、1,143人。征、没收土地 

23,550.5亩，购买地主房屋178间、耕牛80头、大农具446件。

全县有2,360户奴隶、贫雇农及缺地少地的中农分得土地，其中729户分得耕牛、 

农具、房屋。

从奴隶制下解放娃子231人，新修住房安家，得到 12种生活、生产用具，人均分 

地 3.0 2亩。安家娃子179户，人均分地2.3 6亩。贫雇农人均分地1.11亩。

奴隶主、地主、富农，也按人口分得一份土地。

1959年，废除寺庙特权和剥削，为 3 3名扎巴安家。没收、罚款计值5 3万元的黄 

金、白银、银元、银饰、衣物、牲畜等13种。以占总值77.88%的骡马、牛、猪、羊 

14,370头 （只），3 0多万斤粮食，以及2,100余亩土地分给各地农业社，个体农民亦分 

得部分物资。

第二节农业互助合作

解放初期，农村各地在换工劳作的传统习惯上，开展变工互助。继后三岩龙、八窝 

龙等乡组织少数临时互助组。1956年夏，在民主改革中兴办互助组，互助互利，获得 

增产。是年秋，农民分得土地后，踊跃参加互助组。前期实行改革的8 个乡组织起169 

个互助组，参加农户1,546户，占八乡农户的8 0 . 7 % ,改革乡普遍增产。

1957年，互 助 组 发 展 到 3 4 8个，4,329户参加，占 全 县 总 农 户 4,496户的 

96.29%。4 月，在城关乡试建红星、团结两个初级农业合作社，实行土地按股分红， 

耕牛、大农具折价入社，按劳评工记分。当年全县粮食总产达1，〇12.2万斤，较上年增 

长 169万斤，增产2 0 % , 粮食首次上千万斤。

合作社在1958年有较快的发展，初级社达44个，入社农户697户。同时试办高级 

社 4 个，并着手搭架子为发展高级社作准备。多数社贯彻按劳分配原则，全县粮食再获 

增产，上升到1,369.4万斤。

进入1959年，采取升、扩、并办法，建起 2 4个高级农业社，入社农户达4,081 

户，占总农户的90.2%，实现高级合作化。土地集体所有，取消土地分红，实行劳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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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级，评工记分，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。1960年元月，建立由城关、汤古两乡组成的 

城汤人民公社；三垭、小金、俄物3 个乡组成三垭人民公社。3 月，第二批组成乌拉 

溪、大河边、八窝龙、湾坝4 个公社，以两月时间实现全县公社化。并作出若干管理规 

定：分配按“三包一奖”制所得劳动日计算，暂不评工资级别，以所收现金的2 0 %〜 

3 0 %作公共积累，7 0 %〜80 %按劳动工分计酬。暂不实行供给制，社员向集体食堂交粮 

买饭。4 月，按中共甘孜州委指示，保留三垭、城关两个公社，其余大河边等4 个社改 

为联社，按高级社办法经营。

高级社快速发展，建社宣传组织工作不细，社员思想波动，经营管理混乱，按劳分 

配原则未能认真贯彻，生产已受顿挫，并转公社后尤有发展。1961年，农村普遍发生 

水肿病，妇科病剧增，出现非正常死亡，社员劳动力大为削弱。同年，开展社会主义教 

育运动，以整风整社为中心，实行高改初、大划小，停办公、联社及集体食堂。1962 

年，全县改划122个高级社、13个初级社，居住边远，生产基础差的地区，分组22个 

互助组。1964年，互助组、初级社经升建，全县高级社共有137个。1963年，粮食产 

量突破1,700万斤，1966年达到1,900万斤以上。

第三节人民公社

自1969年起，全县高级社分期分批整顿。1972年，先期从三垭、呷尔、烟袋等6 

乡开始，建立两个公社，社员767户。1973年增加到9 个公社，3,426户。1974年全 

县建成18个公社，6,243户农民入社，经营土地55,661亩。

整建组成的人民公社，经营管理实行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，统一核算•，定额评分, 
按劳分配。但以行政手段指挥生产，强迫命令，瞎指挥，浮夸风仍严重妨碍生产。“文 

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倡 导 “兴无灭资”，反对资本主义倾向，对社员自留地、家庭副业、 

外出打工，视为走资行为，一概取消。劳动一窝蜂，分配大锅饭，严重挫伤社员积极 

性，整顿以后出现的增产势头，再度受挫，1969〜1974年，粮食产量回跌到1,900万 

斤以下。

第四节联产承包

1981年，农业生产体制改革开始，县委在乌拉溪公社所在生产队试点后，推广到 

全社16个队。7 月，全县包产到户的队达30多个。年底，包产到户的队有184个，实 

行大包干的队有70个，共占全县生产队的96 %。按人劳划分土地，分户承包，自主经


